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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上半年榮民就學子女午餐補助金發放作業注意事項 

 

一、115 年上半年（自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）之午餐補助，

自 115 年 3月 1日起至 3月 31 日止，辦理申請作業。 

二、寒假 15 日(不含例假日，原規定寒假 1月 21 日至 2月 10 日，

因應春節假期調整 1 月 24 日至 2月 13 日)+63 日(1 月至 6月

例假日)=78 日(80 元*78 日=6,240 元)，最高以補助 78 日，新

臺幣 6,240 元為原則，若有例外情形，附佐證資料即不在此限 

(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第 4 條規定、行

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中華民國 115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

辦理) 。 

三、切結欄位及申請人簽章(若由未成年小孩申請，小孩及監護人

皆需簽章)，請確實執行，以明責任。 

四、申請資格為「（四）前三款以外，經學校認定清寒無力支付午

餐費，並納入午餐補助..」，請務必提醒申請人，必須是經學

校召開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(或相同性質委員會)或校長核准

通過納入該校弱勢生給予平日及寒暑假午餐補助之資格，始得

申請。 

五、若符上揭資格，申請人必須請學校協助開具「國軍退除役官

兵輔導委員會辦理榮民就學子女午餐補助金發放作業要點」附

件二之「學校納入午餐補助證明單」，始得申請。 

六、申請資格為「（四）前三款以外，經學校認定清寒無力支付午

餐費，並納入午餐補助，或有特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。」，

其中「或有特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」係指「戰訓或因公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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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遺族(不含服現役十年以上死亡軍人之遺族)其有就讀國

中、小子女者(非低收、中低收入戶)」，作法如下： 

(一)請於申請期限前訪視個案及登鍵訪視紀錄，登鍵範例：「○

員子女○○○符合午餐補助申請之戰訓或因公殞命遺族

特殊事由，將協助申請及函報輔導會評估核認納入補助

對象」，訪視紀錄紙本請併貴處上半年結報案報會審查。 

(二)請於結報公文說明「申請人○○○其子女○○○(序號○

○)…等○名，經訪視符合午餐補助申請之戰訓或因公殞

命遺族特殊事由，請同意納入午餐補助對象。」。 

七、申請資格為「服現役十年以上死亡軍人之遺族，準用遺眷規

定」，仍須符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地方政府依相關規定

認定因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或經學校認定清寒無力

支付午餐費，並納入學校午餐補助等 4類資格，始可申請午餐

補助。另因服用酒類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後駕駛動力交

通工具、施用毒品、犯罪自殺或從事其他違法行為致死者，不

適用遺眷規定。 

八、申請書之「榮服處初審項目」，請確實審核勾選，第二項核對

驗收附繳申請人相關證明資料(電腦系統自動帶出「低收入戶」

或「中低收入戶」，則不用檢附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，

另不能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或其他證明代替中低收

入戶證明)，請黏貼於 A4 紙附於每份申請書後，相關證明資料

如為影本，請務必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蓋承辦人職章。 

九、電腦系統申請作業，請於行政業務服務網之「服務照顧」→

「榮民子女獎助學金管理系統」→「就學補助及獎學金管理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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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」→「午餐補助金申請作業」項下作業（電腦會帶出基本資

料，沒權限的同仁，請資訊人員協助申請權限）。 

十、電腦系統「午餐補助金申請作業」，身分別區分為「身分別 1」

會自動帶出「低收入戶」或「中低收入戶」；「身分別 2」則由

榮服處承辦人手動點選「家庭突發因素」、「學校認定清寒納入

午餐補助」及「特殊事由」。 

十一、申請作業全部結束後，請領作業時，請領名冊之核准名冊、

請領人數統計表（詳列小 1至國 3請領人數及金額）可由系統

下載列印，並製作支出憑證簿封面及支出憑證黏存單。申請書

要按照系統核准名冊序號排列，以方便核對審查，文件塗改處

請蓋承辦人職章。 

十二、收到郵寄之午餐補助申請信件，郵戳應為 3 月 31 日(含當

日)以前之申請案件，若於 3 月 31 日(不含當日)以後登鍵

系統者，請將相關申請資料(註明原因蓋承辦人職名章)傳

真本會午餐補助業務承辦人，俾便於系統修改申請日期為 3

月 31 日，方符規定。 

十三、結報資料請務必附上郵存憑單(蓋郵戳)及支出憑證黏存單。 

十四、受理申請截止後一個月內，請務必與學校或地方政府教育

局（處）勾稽比對申請日數有無重複，確認申請身分，尤應

注意以「（四）前三款以外，經學校認定清寒無力支付午餐

費，並納入午餐補助，或有特殊事由(戰訓或因公殞命遺族)

經本會評估核認者。」提出申請，須請學校負責午餐業務人

員再次確認申請身分，及有無重複申領情事(以特殊事由之

「戰訓或因公殞命遺族」身分申請者，應特別注意有無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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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之主食費及副食費，如有

重複申請，請申請人擇一申請)並做成書面資料連同結報資

料報會備查。 

十五、宣導、通知及完成補助作業發放後，應將辦理情形鍵入服

務機構「榮民及榮眷訪視服務系統」，俾利本會年度線上稽

核及實務驗證。 

十六、結報資料請依下列順序排列，並於上方裝訂或穿孔（請勿

於左方裝訂）： 

報會函→支出憑證簿封面→系統下載列印核准名冊→系統

下載列印分類統計表（詳列小 1至國 3請領人數及金額）→

支出憑證黏存單→郵存憑單(蓋郵戳)→入帳名冊→申請書+

「學校納入午餐補助證明單」等其他相關證明(排列順序應

與核准名冊序號一致)→勾稽比對資料 

十七、請將午餐補助申請作業相關訊息，置放榮服處網站最新消

息，並運用電話、訪視時機通知及 FB、LINE 等通訊群組宣

導周知，俾利榮民(遺眷)提出申請。 

十八、結報資料請於 5月 4日前報會，以利經費核銷及撥款作業。 

十九、若有更換承辦人之單位，請前承辦人將此則訊息交接新承

辦人，並將新承辦人的連絡方式 E-mail 給本會業務承辦人。 


